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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宁 市 人 民 政 府
济政字〔2022〕67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
关于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保障体系

建立健全运行管护机制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

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0 号）、

《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—2030 年）》《高标准农田

建设通则（GB/T30600—2022）》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实施

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20〕12 号）和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

东省财政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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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险试点的通知》（鲁农计财字

〔2021〕23 号）等精神，完善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保障体

系，建立健全运行管护体制，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

全面落实项目法人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合同管理制、工程监理

制“四制”管理制度，严格规范项目建设、验收程序，完善高标

准农田建设质量保障体系。

（一）项目法人制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（或所属事业单位）、

乡镇人民政府共同或独立作为项目法人，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任

务。明确行业和属地质量管理责任，项目法人对建设质量负总责。

禁止以任何形式的投融资公司名义包装项目。

（二）招标投标制。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行招标投标制，县级

人民政府加强对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工作的领导，要求项目法人严

格落实《政府采购法》《招投标法》，依法依规依程序，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地开展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工作。科学合理划分标段，

提倡按照水电工程、土方工程、林网工程、土壤改良工程、数字

信息工程等分专业设置标段。不同项目法人，不能合并招标；同

一专业工程，杜绝过多划分标段，人为影响工程质量；提倡与工

程质量密切相关的材料设备单独进行政府采购。为规范高标准农

田建设招投标及政府采购工作，项目法人在启动招投标程序前，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将招投标及政府采购方案报市级农业农村

部门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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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同管理制。招投标结束后，由项目法人和中标单位

签订合同，合同中必须有质量约束的具体条款，坚决杜绝以次充

好、偷工减料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发生。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监

理、材料供应、评估审计等业务都应在合同中明确具体质量条款。

（四）工程监理制。严格落实监理机构对工程质量的监督责

任；对于出现的质量问题，明确监理机构应承担的责任。监理机

构应按规定采取旁站、巡视、平行检验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监理。

（五）单项工程验收。单项工程尤其是隐蔽工程要加强建设

过程质量监管，工程竣工后项目法人应及时组织专家进行验收，

规范验收内容和程序。单项工程验收要由受益人或使用人签字，

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，作为县级初验和市级验收的基

础性资料，整理入卷备查。

二、建立健全管护体制机制

（一）建立管护责任机制。按照“谁受益、谁管护、谁使用、

谁管护”的原则，建立“县负总责、乡镇落实、村为主体、所有

者管护、使用者自护、受益者参与”的工程管护机制，落实管护

责任。县级要因地制宜，结合本地管护现状，制定适合本区域的

管护制度，指导乡镇、村开展高标准农田运行管护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资产移交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，

凡涉及多个村庄的项目工程，资产移交至乡镇人民政府，由乡镇

人民政府明确管护和安全责任到单位、到人；能够明确到村的工

程设施，资产一律移交给村集体组织，按照受益和使用情况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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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集体组织进一步与受益人或使用人签订管护和安全责任书，明

确责任到人。

（三）增强农民管护意识。农民群众是高标准农田的使用者

和受益者，乡镇、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强化宣传引导，不断

提升农民群众管护的自觉性，增强农民群众管护的责任意识。

（四）探索创新管护措施。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，促

进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，把节水设施维护管护作为价格形成因

素。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，以乡镇为单位市场化运作，

采取物业外包等方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管护；或以村为单位，签

订合同委托个人进行管护。

三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保险

（一）明确目的意义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保险

作为保障民生的兜底性措施。在明确管护主体的基础上，开展质

量保障保险与落实农民群众管护主体责任互为补充，形成合力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投入。按照市级奖补、县级统筹的思路加大

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保险试点的投入。市财政根据试

点工作开展情况安排奖补资金，专项用于对县级开展保障保险的

激励；县级盘活高标准农田建设结余等涉农存量资金，不断加大

对保障保险的投入。

（三）保障保险内容。保障保险主要包括两项内容：一是对

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的再监督、再监理；二是因不可抗力等造成

重大损毁，单靠基层组织或单个农户无力修复的生产性设施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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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确定管护责任到具体农户的公益性设施（道路、沟渠、桥涵等）

的维修维护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在充分考虑当地管护现状的基础

上，根据实际需要合理确定保险事项。

（四）突出保障重点。农田“旱能浇、涝能排”是重要的民

生保障，也是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障保险的重中之

重。开展质量保障保险要以关注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把保障

高标准农田“旱能浇、涝能排”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。

四、加强监督考核

（一）健全监督机制。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建立健全“定期调

度、分析研判、奖优罚劣”的质量和管护运营监督机制，加强项

目日常监管和跟踪评价，完善管护运营机制，保障工程质量长期

发挥效益。

（二）开展考核评价。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考核评估，

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及运行管护工作纳入市对县乡村振兴考

核指标体系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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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